办分公司--准备以下材料：
一、分公司准备：1、负责人身份证原件。



          2、场地证明(以下A、B其中一种)：
A、房产证复印件＋房产所有权者身份证复印件＋C。






               B、商品房买卖合同＋商品房现售许可证＋C。








      C、场地租赁合同＋所在管辖居委会证明。

二、总公司准备（以下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：1、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5份）。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2、国、地税副本（复印件各4份）。







 
        

    3、代码证副本（复印件4份）。







 
        

    4、验资报告（复印件3份）。







        
  

    5、章程（复印件3份）。











    6、负责人身份证（复印件5份）






 
        

    7、如有相关许可证（复印件3份）。

三、总公司签署（加盖公章）：1、股东会决议。





            2、分公司负责人任命书。
四、总公司盖章的“分公司设立申请书”。

